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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关于建立上海市专门教育研究
与评估中心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公安分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第二、第三分院，各区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各区团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做好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的要求，推动专门教育科学发展和内涵提升，不断推进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工作取得实效，经研究决定建立“上海市专门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性质与任务
上海市专门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本市开展专门教育研究与评估工作的专业服务机构，负责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研究和专门教育研究；研究开发对行为不良未成年学生的教育评估工具，对全市需要送专门学校教育的行为不良未成年学生进行入学评估和教育转化效果评估；受委托开展专门学校办学实践和办学成效评估；指导专门学校专业发展；服务和指导中小学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工作。
二、管理机制
中心由市教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团市委和浦东新区教育局共建，市教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团市委承担中心的专业指导工作，决定中心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重大事项，浦东新区教育局承担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心地点设在浦东新区育华（集团）学校（浦东新区川沙镇华东路6800号）。
1.人员配备
中心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兼职副主任3名。主任由浦东新区育华（集团）学校校长兼任，副主任由浦东新区育华（集团）学校副校长兼任，兼职副主任由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团市委派员兼任，另设专、兼职教师若干名，教师编制由浦东新区教育局负责配备。
2.经费安排
中心的人员经费、日常办公经费等中心运营经费由浦东新区教育局承担。
3.场地与设施配备
浦东新区教育局为中心提供独立的工作场所，并且配备相应的评估教室及设施设备。
4.专家团队建设
成立中心专家组，组成人员包括教育学、医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团市委等相关实务部门人员。
三、主要职责
1.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研究和专门教育研究。加强政策研究，探索公安、司法机关和团委等有关组织参与、支持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和专门学校专业发展的有效渠道；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工作研究，拓展预防渠道，提升预防实效。加强专门教育研究，改进专门学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开展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推动形成严重不良行为学生、一般不良行为学生和校外预控生分层教育管理机制；加强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推动专门学校有效应对学生沉迷网络、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等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2.开展专门教育评估。探索制定专门教育评估标准，开发评估工具，研究建立健全评估机制。组织行为不良未成年学生的入学评估，开展专门学校学生阶段性教育转化效果评估和离校评估，并向家长提供相关建议。受委托组织开展专门学校办学实践、办学成效评估。
3.指导专门学校专业发展。牵头组织开展相关内涵发展活动。
4.服务、指导中小学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工作。为中小学校教育转化行为问题学生、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提供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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